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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 “认购碳汇”司法适用的

规范路径

刘　超

摘　要：“认购碳汇”是近两年来我国在环境司法实践中创新的一种替代性修复方式，近期又被定位为一

种司法服务 “双碳”目标的保障机制在多地推广适用。“认购碳汇”是否能服务于 “双碳目标”的关键在于其

能否实现碳减排或碳汇增长的机制性效果。“认购碳汇”预期实现 替 代 性 修 复，必 须 以 无 法 直 接 修 复 为 前 提、

契合修复策略的位序、遵循替代性修复责任方式 适 用 的 边 界。实 证 分 析 当 前 的 “认 购 碳 汇”案 件， “认 购 碳

汇”的司法适用没有以直接修复为前置程序，没有体现生态环境修复 策 略 的 位 序 选 择，未 能 彰 显 生 态 环 境 修

复的核心目标，未能构建替代性修复与 “双碳”目标 的 内 在 关 联。在 “双 碳”目 标 背 景 下，应 当 从 构 建 “认

购碳汇”与增加碳汇的关联、明确 “认购碳汇”司法 适 用 的 条 件、厘 清 “认 购 碳 汇”司 法 适 用 的 范 畴、载 明

“认购碳汇”替代性修复的方案等几个方面，规范 “认购碳汇”的司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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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２１世纪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对人 类的 生存 与发 展 带 来 严 峻 挑 战。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共同挑战，自联合国１９７９年在日内瓦召开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开始，国际

社会开始致力于寻求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 治理 体系。１９９４年生效的 《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１９９７年通过的 《京都议定书》、２０１６年实施的 《巴黎协定》均以限制温室气体排

放、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为重要目标。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１］（Ｐ４４９），积

极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示：“中国将力争２０３０年前实现碳达峰、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２］碳达峰、
碳中和 （以下简称 “双碳”）目标，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４日发布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将 “确保安全降碳”作为 “双碳”工作原则的重要内涵。
就 “双碳”目标的核心理念而言，其本质上即为通过控制并逐渐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控制全球

气温上升不超过２℃并尽可能控制在１．５℃以内，因此 其 核 心 是 “减 碳”［３］。我 国 已 经 基 本 建 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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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１＋Ｎ”的政策体系①，注重政策协同与法治保障，《意见》提出的实现 “双碳”目标十大

方面重点工作任务中，“健全法律法规标准和统计监测体系”是重点措施之一。从治理逻辑角度看，
“双碳”目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领域、新任务，法治为国家治理注入良法的基本价值，提供善

治的创新机制［４］；从顶层设计角度看，法治建设是实现 “双碳”目标必须推进的系统性工程的有机

组成部分。因此，“双碳”目标的法治回应对实现我国的 “双碳”目标至关重要。《意见》从加强法

律法规间的衔接协调、研究制定碳中和专项法律、修订节约能源法等相关立法、增强相关法律法规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等方面，提出了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这是为实现 “双碳”目标进行的立法

完善。司法是法治体系运转的重要环节，“双碳”目标的司法服务保障机制是 “双碳”法治的重要

组成部分。“双碳”目标是对生态、经济、社会等多个社会系统的整体性管控和系统 性变革，“双

碳”目标实现过程中涉及涉碳事权的系统配置、涉碳利益的多元调整、涉碳关系的全面变革所引发

的纠纷，从司法法理、机制、程序等方面提出了系统研究与全面更新的需求。
我国提出 “双碳”目标后，司法机关重视为实现 “双碳”目标提供司 法 保 障。最 高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２２年４月公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法 律 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

一个重要内容是从巩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助力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等

方面，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２０２１年底，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实施意见》；２０２２年６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实施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地

方人民法院发布司法文件，从系统规定涉碳案件的审判模式、审判机制、执行机制等方面保障 “双

碳”目标的实现。在具体的环境司法机制创新层面，福建法院从２０２０年开始探索与推行的通过认

购 “碳汇”以修复受损环境的司法实践，被认为是在全国率先开展的司法助力 “双碳”的创新［５］。

２０２２年，在我国 “双碳”目标及其政策体系纵深推进的背 景 下，肇始于福建法院的判决被告承担

“认购碳汇”替代性修复的机制创新，开始在其他省份推 广，贵 州 省、四 川 省、陕 西 省、江 西 省、
浙江省等地的法院陆续判决其首例 “认购碳汇”替代性修复案件，这延循了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机

制由点及面的创新路径。作为一种在环境司法实践中探索的责任承担方式，“认购碳汇”的法律性

质该如何界定？“认购碳汇”能否以及何以实现替代性修复？“认购碳汇”是否能以及如何能成为司

法服务保障 “双碳”目标的司法创新机制？

二、“认购碳汇”实现 “双碳”目标的逻辑与法理

多地法院判决 “认购碳汇”案件后，新闻报道将其探索创新的责任承担方式的创新价值归纳为

“助力”（或 “聚焦”“护航”）“双碳”目标，而对于 “认购碳汇”如何服务 “双碳”目标则语焉不

详，对于 “认购碳汇”实现 “双碳”目标的内在法理与机制机理鲜有论述。若该类判决仅属于某一

基层法院偶尔为之的个案判决，则仅在宣示层面将其与 “双碳”目标相关联尚可理解。但是，当从

２０２２年开始，多省陆续判决了 “认购碳汇”“第一案”，并预期将 “认购碳汇”归纳、提炼为一种

常规的责任承担方式，且赋予其司法服务保障 “双碳”目标的机制功能时，则不能仅满足于概括地

归纳 “认购碳汇”与 “双碳”目标的外在相关性，而应当探析二者的内在关联性。

—９１—

刘　超：“双碳”目标下 “认购碳汇”司法适用的规范路径

① 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碳达峰、碳中和的 “１＋Ｎ”政策体系，“１”是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４日发布的具有统领性的 《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Ｎ”是指包括能源、工业、交通运输、

城乡建设等分领域分行业的碳达峰实施方案，以 及 涉 及 科 技 支 撑、能 源 保 障、碳 汇 能 力、财 政 金 融 价 格 政 策、标 准 计 量

体系、督察考核等方面的保障方案。



（一）“双碳”目标法治保障的二元机制

从概念溯源和政策定位上看，“双碳”战略是一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领域交叉的全局性与

系统性工程，“双碳”目标本质上是关于碳减排的中长期目标。“碳达峰”是指 “二氧化碳排放量达

到历史最高值，然后经历平台期进入持续 下 降的 过 程”； “碳中和”是指 “某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

（一般指一 年）人 为 活 动 直 接 和 间 接 排 放 的 二 氧 化 碳，与 其 通 过 植 树 造 林、碳 捕 集 与 封 存 技 术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等形式吸 收 的 二 氧 化 碳 相 互 抵 消，实 现 二 氧 化 碳 ‘净 零 排 放’”［６］。
“双碳”目标既是约束目标又是阶段性目标，有研究将我国的 “双碳”目标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

阶段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核心目标为碳达峰，从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我国ＧＤＰ的二氧化碳强

度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６５％～７０％，年均下降率４．５％～５．０％；第二阶段 （２０３１－２０４０年）：核心目标

为碳排放大幅度下降，我国基本实现低碳产业经济社会体系；第三阶段 （２０４１－２０５０年）：主要产

业特别是能源碳排放降至趋于零；第四阶段 （２０５１－２０６０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基本建成零碳产

业、零碳经济、零碳社会、零碳国家［７］。因此， “双 碳”目 标 的 核 心 要 义 在 于 逐 步 地 降 低 碳 排 放，
经由相对碳减排渐趋过渡到绝对碳减排，最终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在形式层面，“双碳”目标是以碳减排的阶段性量值作为外在指标。在价值层面，“双碳”目标

预期通过绿色工业革命推动我国迈入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是对新发展理念下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具体

贯彻落实。在实现路径方面，“双碳”目标要求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从调整能

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质量等方面促导低碳减排实效，这是有责任、有条件、有信心地达成

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思维［８］。因此，从 “双碳”目标的表述形式、阶

段划分和实现路径综合考察，我国 “双碳”战略是目标指向和结果导向的，实现目标的关键在于提

高碳生产率、降低碳排放总量。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经济社会多方面的系统性变革，通过产业低碳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优

化、能源效率提升等政策措施，最终实现碳减排效果。“双碳”目标的实现机理与机制需求决定了

保障 “双碳”目标的法治进路：第一，直接规制法律机制。所谓直接规制法律机制，是指以生产、
生活中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作为直接调整对象，采用行政规制和市场机制进行控制的一整套法律制

度［９］。直接规制法律机制是专门为实现 “双碳”目标 而 创 新 的 法 律 机 制 体 系。从 立 法 上 看，即 为

《意见》“十一、健全法律法规标准和统计监测体系”之 “健全法律法规”部分提出的 “研究制定碳

中和专项法律”，具体而言，需要根据推进 “双碳”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分步骤、类型化地制定专

项法律，包括第一步先制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定”、第二步再制定 “碳

达峰碳中和促进法”、第三步在条件成熟时制定 “气候变化应对法”［１０］。专项立法所规定的专门法

律责任机制和责任实施机制，对应地提出了 “双碳”专门司法机制创新的需求。第二，间接规制法

律机制。所谓间接规制法律机制，是指针对碳产业链生产消费活动对企业等主体的行为以禁止、限

制或激励等方式施加的法律机制，以推动行业标准、产业规则、主体行为契合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的需要。比如，“双碳”目标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是中国实

现 “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近些年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虽然迅猛发展，但与 “双碳”目标所需

的大规模、高比例、市场化、高质量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要求差距大，亟待完善现有政策体系来进一

步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新的发展，中国现 行 可 再 生 能 源 政 策 体 系 中，部 分 政 策 的 监 督 考 评 制 度 欠

缺，导致执行过程中落实难，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亟需健全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中的监督考评

机制，加大不执行政策的处罚力度，强化实施细则［１１］。故此，《意见》“十一、健全法律法规标准

和统计监测体系”之 “健全法律法规”还提出，“全面清理现行法律法规中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不相适应的内容，加强法律法规间的衔接协调”“抓紧修订节约能源法、电力法、煤炭法、可再生

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增强相关法律法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０２—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二）“认购碳汇”服务于 “双碳”目标的内在逻辑

中国环境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一个重要属性是，在推进路径上呈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

动的特征，在环境司法领域，由地方创新到国家承认并系统推进，是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重要发

展路径［１２］。“认购碳汇”亦属于此，是我国地方法院自主探索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的创新。在福建

省顺昌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０年３月判决的一起滥伐林木罪的刑事案件中，鉴于被告人自愿认购顺昌县

“一元碳汇”公益项目计人民币４万元的林业碳汇量，以替代性修复被其破坏的生态环境，依法对

其予以减轻处罚。这被媒体和社会各界认为是我国首例以被告人自愿认购 “碳汇”的方式替代性修

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案件。自此案件之后，顺昌县人民法院又判决了多例引导、允许并认可被告人以

“认购碳汇”的方式来替代履行修复责任的案件。在我国正式提出 “双碳”目标前，法院判决 “认

购碳汇”案件被认为是在替代性生态修 复 的 方 式 和 措 施 上 进 行 的 有 益 探 索。在 我 国 正 式 确 定 “双

碳”目标后，法院判决的 “认购碳汇”案件被认为是司法能动创新、促进实现 “双碳”目标的生动

实践，并被多地法院从司法服务保障 “双碳”目标的高度借鉴该责任承担方式，判决了多省的首例

“认购碳汇”案件①。
现有新闻报道中仅概括地归纳 “认购碳汇”案件的审理判决具有服务 “双碳”目标的现实 意

义。“认购碳汇”案件判决书也大多从被告人 “认购碳汇”能够替代性修复被其破坏的生态环境的

角度说理，即使在我国２０２０年９月正式提出 “双碳”目标后判决的相关案件，也并没有在判决书

论证 “认购碳汇”与服务 “双碳”目标的关联②。因此，当多地法院预期引入 “认购碳汇”的责任

承担方式作为司法服务保障 “双碳”目标的重要创新机制时，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必须厘清：

１．从机制定位上看，“认购碳汇”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认购碳汇”首次出现于２０２０年福建

省顺昌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决的一起滥伐林木案件中，法院认可其为一种对被告人刑罚裁量上轻缓化

处理的事由。在该案件以及其后判决的 “认购碳汇”案件中，被告盗伐滥伐林木、毁坏林木后，自

愿认购林业碳汇的行为在审理判决中被认定为一种被告人修复生态环境的量刑情节。从司法实践中

来看，被告 “认购碳汇”无一例外是通过支付一定数额的碳汇认购金的形式来履行，由此，需要进

一步厘清的是，“认购碳汇”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如何构建其与生态环境修复的关联？

２．从司法服务保障 “双碳”目标机制机理上看，被告人 “认购碳汇”能否服务 “双碳”目标？

前述内容从法理上归纳了保障 “双碳”目标的法治进路秉持的直接规制法律机制与间接规制法律机

制相结合的二元法律机制，其中，直接规制法律机制是直接因应 “双碳”目标所专门创设的法律机

制，包括进行专项立法、创设专门法律责任机制和针对性的司法机制，这些机制的鲜明特色在于直

接服务于 “双碳”目标。“认购碳汇”被多地法院定位为一种创设的专门实现 “双碳”目标的司法

保障机制。然而，“认购碳汇”是一种微观的具体的司法机制，“双碳”目标是一个宏观的、结果导

向的政策目标体系，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 “认购碳汇”实现 “双碳”目标的重点与路径是什么？

“双碳”工作具有整体性特征，“碳减排”的宏观目标分为温室气体源控制、温室气体汇增长两个具

体的规制目标［１３］，“减污→降碳→增汇”是实现 “双碳”目标的三个主要方向［１４］。因此，需要进一

步厘清，“认购碳汇”具体从哪个方向实现 “双碳”目标。从 “认购碳汇”的机制内涵与运行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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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比如，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法院雷公山环境保护法庭２０２２年６月审结了贵州省首例破坏生态环境认购 “碳汇”案、

雷山县人民法院发出贵州首份 《碳汇认购令》，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负责人归纳为是充分发挥环境司法

职能作用、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有益尝试。参 见 王 远 柏： 《从 全 省 首 例 认 购 “碳 汇”案 到 首 个 绿 碳 基 地 建 立

———黔东南州创新生态司法观察》，《法制生活报》，２０２２年７月７日，第０１版。

参见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闽０７８３刑初１９３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闽０４２８刑

初１０６号刑事判决书。



来看，其与 “双碳”目标中的 “温室气体汇增长”的具体目标和实现方向中的 “增汇”最为配适，
这就需要结合 “认购碳汇”的机制构成与运行实践，考察其是否能有效地促进 “增汇”。

３．从机制构成上看，被告人 “认购碳汇”在环境司法实践中尚处于探索前行、相互效仿、机

制粗疏阶段，能否在此基础上归纳提炼出完整的机制体系并予以制度化，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是

否能够作为司法服务保障 “双碳”目标的稳固机制。这就需要考察，“认购碳汇”是否能以及如何

能成为一种规范性的替代性修复机制。

三、“认购碳汇”的法律性质与功能

如前归纳，“认购碳汇”能否以及如何服务于 “双碳”目标，关键在于其是否有助于碳减排这

一核心任务的实现。实践中创设的 “认购碳汇”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镶嵌在环境司法案件审理过程

与判决结果体系中。因此，清晰地找准 “认购碳汇”在环境司法责任体系中的定位、合理界定 “认

购碳汇”的功能及其边界，取决于从内在机理与体系定位的角度辨析 “认购碳汇”的法律性质。
（一）“认购碳汇”法律性质的谱系定位

自２０２０年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判决首例 “认购碳汇”案件至今，已有数十件案件无一例外

地将 “认购碳汇”作为被告人承担的一种替代性修复方式。但遗憾的是，所有的判决书在其 “说理

部分”并未就 “认购碳汇”如何实现替代性生态环境修复的机理、司法判决为何认可 “认购碳汇”
作为替代性修复责任承担方式的法理进行 “说理”，也未见有判决书对这种创新的责任承担方式如

何具体落实附上修复方案。因此，依然有必要从法律性质与机理角度对 “认购碳汇”予以具体 解

析。

２０１３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要完善生态修复制度，２０１４年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第

３２条规定：“国家加强对大气、水、土壤等的保护，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调查、监测、评估和修复制

度。”生态环境修复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政策内涵和制度需求。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年６月

２３日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

障的意见》（法发 〔２０１４〕１１号）将 “探索建立环境修复、惩罚性赔偿等制度”作为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要遵循的损害担责原则的具体实现制度［１５］。２０１５年起施行的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２０１５〕１号）《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法释 〔２０１５〕１２号）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环境侵权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引发了学

界的一些争议①，客观上也有力地推动了环境修复从理念倡导、制度规范迈入司法实践，彰显了环

境司法应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并且释放与激发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司法活力。自

此之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大量进入环境司法案件，司法实践还对生态修复责任的履行进行了积极

探索［１６］。在此背景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具体履行方式 的创 新，成为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建设

中各地司法实践创新的较为集中的领域，并且，这些创新均遵循自下而上的从地方试点到效仿推广

再到机制总结的制度化路径，典型如各地法院积极探索的 “异地补植” “增 殖 放 流” “削 填 引 种”
“海砂回填”等多种修复责任承担方式。２０２０年修改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０条延循了之前的规则结构与制度内涵，但不再将 “修复生态

环境”规定为 “恢复原状”的一种具体责任形式，并在其第３款丰富了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内涵。
这一修改，进一步完善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认购碳汇”便是在此一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化

—２２—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有研究认为，“修复生态环境”与民法中的 “恢复原状”存在很大差异，在救济对象、标准、方式 等 方 面 两 者 无

法相提并论。参见吕忠梅、窦海阳：《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实证解析》，《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建设的脉络与路径下，由地方法院认可并适用为一种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预期被告承担该

责任以修复因其行为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从司法实践来看，“认购碳汇”的适用情形为，行为人

实施了盗伐滥伐林木等行为导致了林木毁坏等生态环境破坏，损害了森林等生态环境的生态服务功

能，行为人支付碳汇认购金用于种植碳汇林，碳汇林产生的碳汇量增加的碳汇功能属于生态环境的

生态服务功能，可以弥补行为人导致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害，在此意义上，“认购碳汇”属于

替代性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一种具体方式。
从上述梳理可知，法院在判决中认可 “认购碳汇”、将被告人实施的 “认购碳汇”行为作为对

其轻缓处理的量刑情节，并预期将 “认购碳汇”固化和推广为一种环境司法责任承担方式。其现实

考量是概括地将被告人 “认购碳汇”行为认定为其修复生态环境的一种方式；其制度背景是，在当

前环境案件处理 “修复优先”理念指引下，生态环境修复方式的创新成为各地法院实践探索与制度

创新的可能与可行的领域。“认购碳汇”能否从法院认可的、被告 “自愿”实施的一种行为，成为

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中要求行为人承担的一种机制化的责任方式，关键在于 “认购碳汇”在环境法

律责任体系中的谱系定位。从环境法律责任的逻辑与体系看，环境法律责任是实施环境污染或生态

破坏行为人对其行为承担的法律后果。行为人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导致的损害具有复合性，既有对

“人”的损害，也有对 “环境”的损害，根据原环境保护部 （现生态环境部）于２０１４年发布的 《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Ⅱ版）》对概念体系的界定，前者为 “人身、财产损害”，后者为 “生

态环境损害”，二者统称为 “环境损害”。因此，“环境损害”包括了 “人身、财产损害”和 “生态

环境损害”，后二者是 “环境损害”的下位概念［１７］。环境法律责任的实施，既要救济 “人身、财产

损害”，也要救济 “生态环境损害”。对 “人”损害的救济主要由 《民法典》侵权责任制度承担，对

“环境”损害的救济主要由环境法律制度承担，虽然两种类型的利益在同一客体上叠加，使得不同

性质的两类制度客观上产生了关联［１８］，但一个不争的事 实 是，近些年来，我国环境法律制度与环

境司法机制创新的重点与亮点在于如何更为体系化地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与程序机制，比如

创设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行为人对于其造成的 “生态环境损害”承担的责任

是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法理以及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方案》等现行规范的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以赔偿义务人对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开展

生态环境修复为首位责任承担方式，在 “生态环境损害无法修复”的情况下，开展实现生态环境及

其服务功能等量恢复的替代修复，也是一种法定的责任承担方式①。因此，从环境法律责任体系来

看，“认购碳汇”如果预期被定位为一种替代性修复责任机制，其必须是作为一种救济 “生态环境

损害”的、在直接修复责任方式无法履行时的责任方式。
（二）“认购碳汇”何以替代性修复

当前多地法院探索将 “认购碳汇”作为一种替代性修复责任方式，需要进一步探究，“认购碳

汇”能否实现替代性修复？何以实现替代性修复？如前所述，２０１４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

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法发 〔２０１４〕１１号）将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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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新的体系化的规定，参见经中央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委 员 会 审 议 通 过，生 态 环 境 部、最 高 人 民 法 院、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科技部、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 乡 建 设 部、水 利 部、农 业 农 村 部、卫 生 健 康 委、市 场 监

管总局、林草局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发布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 规 定》第９条：“赔 偿 权 利 人 及 其 指 定 的 部 门 或 机 构，

有权请求赔偿义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 责 任。生 态 环 境 损 害 可 以 修 复 的，应 当 修 复 至 生 态 环 境 受 损 前

的基线水平或者生态环境风险可接受水平。赔偿义务人 根 据 赔 偿 协 议 或 者 生 效 判 决 要 求，自 行 或 者 委 托 开 展 修 复 的，应

当依法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 失 导 致 的 损 失 和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范 围 内 的 相 关 费 用。生 态 环

境损害无法修复的，赔偿义务人应当依法赔偿相关损失和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范 围 内 的 相 关 费 用，或 者 在 符 合 有 关 生 态 环

境修复法规政策和规划的前提下，开展替代修复，实现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等量恢复。”



索建立环境修复”放置于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基本原则的地位。２０１５年施行的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２０１５〕１号）首次在环境司法规范中提出了 “生

态环境修复”概念并确立了 “直接修复＋替代修复”的二元结构。２０２０年修正的 《关于审理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０条承袭了该二元结构。该条规定了生态环境修

复责任实施的两种情形：第一，受到损害的生态可以修复的，采取直接修复方式，被告采取清除污

染物、补种复绿、恢复土地、改良土壤等方式将生态环境修复到生态环境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

能；第二，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无法完全修复的，采取替代性修复方式，即判令被告人采取 “异地

补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等间接的、替代的、异地的修复方式以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环境要素之间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完全区隔的，环境诸要素之间存在物质流通、能量传递、

形态转换，环境要素之间的划分仅是在物理形态上的、外显形式呈现的，各种环境要素存在生物、
生境与化学要素间的关联性。同时，污染物本身具有的 在 不 同 环境 介 质间 迁移 扩散的 特性［１９］。生

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实施，首位追求是将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如

果受损生态环境因为科技、经济或者可操作性等原因无法修复时，环境要素的空间分布与环境损害

的空间转移的特性，为替代性修复提供了可能。这是因为，从机制机理与司法实践来看，替代性修

复这一机制的设计与实施并非仅指向受损的生态环境的实物的修复，而是在环境整体主义视角下，
“进行环境容量或生态功能的修复，以达到生态系统的结 构 和总 量 平衡”［２０］。质言之，替代性修复

方式是从环境整体主义角度去考量与评估受损的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这也是在当前生态环境问

题大尺度生态空间发生的背景下［２１］，维持或调节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生态平衡或受

损系统的再平衡的需要。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环境司法中的替代性修复责任方式不可滥用，存在适用的条件、前提和

边界：（１）法定补位性。根据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０
条的规定①，行为人导致生态环境损害后，应当承担的首要责任是直接修复责任，这是环境司法实

施贯彻落实损害担责原则、实现全面赔偿的最直接的法律机制。只有在 “无法完全修复”、行为人

难以承担直接修复责任时，才能适用替代性修复责任。（２）适用前提。直接修复方式往往只能适用

于生态环境损害不太严重、环境致害链条 不 太 复 杂、可 以 通 过 直 接 的 劳 动 行 为 即 可 完 成 修 复 的 情

形，而替代性修复适用的前提是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无法直接修复，然而，认定哪些情形属于 “无

法完全修复”，尚未达成一致共识，一般认为是指 “无法原地修复时”的情形，有研究认为，“只有

不能原地原样修复的，才可以准许被告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２２］。最高人民法院在解析 《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１部分：总纲》（ＧＢ／Ｔ　３９７９１．１—２０２０）界定的 “永久

损害”时认为，永久性损害是指难以进行直接修复的部分，即难以进行 “原区域、原 体 的 修 复”，
因而需要对其进行替代 （性）修复，即通过同地区异地点、同功能异种类、同质量异数量、同价值

异等级等，使生态环境恢复至受损害之前的功能、质量和价值［２３］（Ｐ５５９－５６０）。因此，所谓 “无法完全

修复”是指无法进行 “原区域、原体的修复”。虽然前述研究关于替代性修复方式适用前提的表述

方式与范围稍有差异，但均认为是在对受损的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难以直接、完全修复的情形下

才能适用。（３）适用边界。虽然在环境司法责任体系中引入替代性修复方式，极大地拓展了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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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２０年 修 正）第２０条：“原 告 请 求 修 复 生 态 环 境

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 发 生 之 前 的 状 态 和 功 能。无 法 完 全 修 复 的，可 以 准 许 采 用 替 代 性

修复方式。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 时，确 定 被 告 不 履 行 修 复 义 务 时 应 承 担 的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费 用；也

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 修 复 费 用 包 括 制 定、实 施 修 复 方 案 的 费 用，修 复 期 间 的 监 测、监 管

费用，以及修复完成后的验收费用、修复效果后评估费用等。”



境修复责任的适用对象和范围、最大程度上契合了恢复为主的环境司法理念，但是，基于替代性修

复的上位概念 “生态修复”的内涵规定性以及环境司法的功能定位，替代性修复方式的适用不能过

于宽泛。应当回归生态环境修复的本质：第一，替代性修复应承担生态环境修复功能，救济受到损

害的生态环境，而非通过社会层面的方案以间接修复，同时，替代性修复表达方式的等价性应体现

于在最低程度上弥补受损害部分所对应的生态功能［２４］；第二，生态环境修复的对象是受到损害的

生态环境的状态或功能，因此，替代性修复也应当从修复对象的状态或者功能上实现，在异位修复

过程中，或者从受损生态环境区域附近的同一生态功能区选择同一类型的环境要素替代修复，或者

选择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与受损生态环境的生态服务功能具有同等价值的生态环境替代修复。
由上可知，“认购碳汇”是否可以作为一种适用于环境司法的替代性修复方式，关键不在于法

院司法文件的界定与相关判决的引入，而是取决于 “认购碳汇”是否符合生态环境修复的法理？是

否契合替代性修复责任方式的性质与内涵？根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谓 “碳汇”，指从

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任何过程、活动或机制。根据载体的类型，分为森

林碳汇、海洋碳汇、湿地碳汇和农作物碳汇等。碳汇本质上是森林、海洋、湿地、农田以及陆地海

洋等生态系统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是自然生态要素及其组成的生态系统产生的生态服务功

能。在我国建设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渐趋推进碳汇交易的背景下，（林业）碳汇蕴含的经

济利益事实上存在并运行着，碳汇交易双方一方面可以低成本减排，另一方面可以获得新的收益渠

道［２５］。这是当前能 够 在 实 践 中 推 行 “认 购 碳 汇”的 基 础。然 而，需 要 重 视 的 是，实 施 污 染 环 境、
破坏生态的行为人，是否可以通过 “认购碳汇”的方式来实现替代性修复，需要符合以下几个 条

件：（１）以无法直接修复为前提。根据替代性修复的规定及其法理，环境司法中适用替代性修复以

被告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无法完全修复为前提，“认购碳汇”作为一种替代性修复方式预期对被告

造成损害的生态环境生态服务功能实行异位替代性修复，但是，这以被告行为导致损害的生态环境

不能直接修复为前提。（２）契合修复策略位序安排。《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

环节 第１部分：总纲》（ＧＢ／Ｔ　３９７９１．１—２０２０）在 “７．３．２选择恢复策略”中规定了选择生态环境

恢复的模式的优先序位，依次为：原位恢复同等类型和质量的生态服务功能、异位恢复同等类型和

质量的生态服务功能、原位恢复不同类型但同等价值的生态服务功能、异位恢复不同类型但同等价

值的生态服务功能①。虽然对这四种模式尚未有进一步明确界定与区分，该四种模式在司法实践中

也鲜少区分适用，但其体现对生态环境修复的基本思路是直接修复优先于替代性修复，在替代性修

复中，同等类型和质量的生态服务功能的修复优于不同类型和质量的生态服务功能的修复、受损区

域原位修复优于异位修复，其理念还是主张优先选择原位的同等类型和质量的生态服务功能的等量

修复。这就为 “认购碳汇”的适用设置了很多前提条件，“认购碳汇”是一种被告人通过支付碳汇

认购金的方式来履行的替代性修复责任，是否为最合适的替代性修复方式，需要结合具体个案去分

析。（３）遵循替代性修复责任方式适用的边界。首先，替代性修复即使方式多样，其应当承担的共

性功能是直接救济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不同于司法实践中已经创新适用的 “异地补植”“增殖放

流”等直接作用于修复、改善生态环境的替代性修复方式 （在受损区域外异位修复），“认购碳汇”
是通过缴纳碳汇认购金的方式来履行，这就决定了具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和修复方案，是 “认购碳

汇”真正实现替代性修复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基于替代性修复的内在规定性，这要求替代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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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超：“双碳”目标下 “认购碳汇”司法适用的规范路径

①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１部 分：总 纲》（ＧＢ／Ｔ　３９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７．３．２选 择 恢 复

策略”：“按照以下优先序选择恢复策略：ａ）在 受 损 区 域 原 位 恢 复 与 受 损 生 态 环 境 基 线 同 等 类 型 和 质 量 的 生 态 服 务 功 能；

ｂ）在受损区域外异位恢复与受损生态环境基线同等类型和质量的生态服务功能；ｃ）在受损区域原位恢复与受损生态环境

基线不同类型但同等价值的生态服务功能；ｄ）在受损区域外异位恢复与受损生态环境基线。”



复的对象与被告 行 为 导 致 损 害 的 生 态 环 境 具 有 类 型 上 的 关 联 性、功 能 上 的 替 代 性 和 地 域 上 的 毗

邻性。

四、“双碳”目标下 “认购碳汇”责任方式的偏差及规范路径

前述内容从法理阐释角度剖析了 “认购碳汇”作为一种替代性修复方式，在环境司法适用中的

体系定位与适用条件。本部分将在系统检讨各地法院判决的 “认购碳汇”案件的基础上，针对性地

提出规范 “认购碳汇”这种创新性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责任方式的法律路径。
（一）当前 “认购碳汇”案件的实证解析

１．“认购碳汇”案件梳理。从２０２０年至今，全国各地法院判决多起 “认购碳汇”案件。通过

中国裁判文书网、文献资料、新闻媒体报道、法院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检索，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全

国共有３２件判决 “认购碳汇”的案件，其中有２７件在福建法院，另 有５件 分 别 在 贵 州 省、四 川

省、陕西省、江西省、浙江省等地法院，这５件案件分别为这５个 省 份 法 院 判 决 的 首 例 “认 购 碳

汇”案件。从研究资料的权威性和详实性角度考量，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选定以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作为样本来源数据库，通过 “碳汇”这一 “关键词”检索到４８４份判决书，逐一阅读后剔除内

容不相关判决书，共有１８份判决 “认购碳汇”的判决书①。
从多个维度系统梳理样本裁判文书，１８份适用 “认购碳汇”的判决书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

从案件分布地域和审结法院看，当前能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的 “认购碳汇”案件均在福建省，具

体而言，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１３件、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２件、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１件、
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１件、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１件，其中，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是最早

也是最频繁判决 “认购碳汇”案件的法院。第二，从案件类型看，均为一审刑事案件，其中，滥伐

林木罪案件１１件，盗伐林木罪案件３件，故意毁坏财物罪案件 （毁坏林木）３件，非法收购、加

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案件１件。第三，从认购碳汇的类型看，所有被告认购的碳汇类型为

森林碳汇，其中，１８个案件中的１５个案件的被告自愿认购了顺昌县 “一元碳汇”项目，不仅包括

了顺昌县人民法院审理的１３个案件的被告，还包括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福建省建瓯市人民

法院分别审理的１件案件的被告②。第四，从 “认购碳汇”行为对刑罚结果的影响看，均将被告人

自愿 “认购碳汇”的行为性质认定为一种替代性修复方式，修复其滥伐林木、盗伐林木、故意毁坏

财物等行为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而作为裁量因素，在量刑过程中将被告自愿履行替代性修复作

为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加以适用，对被告予以轻缓化处罚。第五，所有的判决书中均未载明被告认

购的碳汇量的计算依据以及认购碳汇金使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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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１８件判决书分别为：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２１刑初５５号刑事判决书、福建 省 武 夷 山 市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８２刑初９４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２１刑初８９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顺昌县

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２１刑初９９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２１刑初１００号刑事判决书、福建

省顺昌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２１刑初１２３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２１刑初１４９号刑事判决

书、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２１刑初１７０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２１刑初２０７号

刑事判决书、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 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２１刑 初２０８号 刑 事 判 决 书、福 建 省 顺 昌 县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２１
刑初２１６号刑 事 判 决 书、福 建 省 顺 昌 县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２１刑 初２２５号 刑 事 判 决 书、福 建 省 光 泽 县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２１）闽０７２３刑初１４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闽０７８３刑初１９３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将乐县人

民法院 （２０２１）闽０４２８刑初８８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闽０７２１刑初１４９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

顺昌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闽０７２１刑初１３９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闽０４２８刑初１０６号刑事判决书。

具体参见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 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８２刑 初９４号 刑 事 判 决 书；福 建 省 建 瓯 市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２１）闽

０７８３刑初１９３号刑事判决书。



２．“认购碳汇”司法判决检讨。前述内容从多个维度系统梳理了当前 “认购碳汇”判决书呈现

的特征，从替代性修复的法理及是否能服务于 “双碳”目标的角度，可以发现当前 “认购碳汇”的

司法实践存在一些偏差。
（１）没有以直接修复为前置程序。替代性修复责任方式应以被告行为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 “无

法完全修复”作为前置条件。前述１８个判决 “认购碳汇”案件为被告人滥伐林木、盗伐林木、故

意毁坏财物 （毁坏林木）的案件，这些类型的案件一直以来是我国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发案数量排

名靠前、频繁发生的案件［２６］（Ｐ１２２－１２４），自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以来，就针对盗伐滥伐林木 案件

创设了直接修复责任的承担方式以及 “异地补植”等替代性修复方式。然而，梳理这１８个案件判

决书，大多数法院直接认可被告人 “自愿”认购碳汇作为替代性修复方式。仅有福建省武夷山市人

民法院判决的饶某故意毁坏财物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鉴于被告人饶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认罚，
对被毁林山场进行了复绿补种，取得被害单位的谅解，并以购买碳汇的方式进行了生态破坏的替代

性修复，依法予以从轻处罚①。因此，现行的 “认购碳汇”的案件，没有以判断行为人导致的生态

环境损害能否直接修复为前提，使得 “认购碳汇”的创新意义和现实价值存疑。
（２）没有体现生态环境修复策略的位序选择。我国在政策体系和制度实践中已经确立了生态环

境恢复模式的适用位序：直接修复优先于替代性修复；替代性修复中同等类型和质量的生态服务功

能的修复优于不同类型和质量的生态服务功能的修复，受损区域原位修复优于异位修复。这也同时

要求，替代性修复地点的选择与生态环境致害地的关联性是重要考量因素。在环境司法中选用哪种

生态环境修复模式，应当因案而殊，针对具体个案中的生态环 境 损害 情 形具体 选择。而现有的１８
个 “认购碳汇”案件中均将被告人自愿 “认购碳汇”作为唯一的替代性修复方式 （只有１个案件并

用 “复绿补种”替代性修复方式），是否 “认购碳汇”是所有这些案件中最佳的替代性修复方式？

另外，１５个案件的被告自愿认购了顺昌县 “一元碳汇”项目以替代性修复，其中，１３个案件中在

顺昌县实施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被告通过自愿认购顺昌县 “一元碳汇”项目以替代性修复，尚可

理解为受损区域的毗邻区域或者同一生态功能区的异位修复，而在建瓯市、武夷山市内实施的故意

毁坏财物行为导致的林木毁坏，是否也可以通过在顺昌县认购 “一元碳汇”的方式履行替代性修复？

（３）未能彰显生态环境修复的核心目标。无论是何种方式的替代性修复，其核心价值目标为生

态环境修复，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修复方式的标准在于能否实现对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的同

类型、同质量或同 价 值 的 修 复②。而 从 “认 购 碳 汇”案 件 来 看，我 们 不 能 判 定 这 些 案 件 “没 有 契

合”生态环境修复的核心目标，但是，过于简略的判决书内容，至少是 “未能彰显”生态环境修复

的核心目标，这体现在：第一，所有的判决书均没有体现被告认购 “碳汇”的计算标准，无从判断

是否对应生态环境功能损害；第二，所有的判决书均没有体现被告认购碳汇金用途，无从判断碳汇

认购金是否用于生态环境修复；第三，同样因为判决书的简略，没有说明认购碳汇金的性 质 与 构

成，认购碳汇金是否为法院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根据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２０年修正）第２０条第３款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构成的界

定，判决书中相对较低的认购金 （少则千元，多的也才数万元）难以覆盖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４）未能构建替代性修复与 “双碳”目标的内在关联。样本中的１８件 “认购碳汇”判决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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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参见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８２刑初９４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１部分：总纲》（ＧＢ／Ｔ　３９７９１．１—２０２０）的具体表述。

若从此角度要求，“替代性修复似应回归对生态环境的直接救济”“替 代 性 修 复 表 达 方 式 的 等 价 性 应 体 现 于 在 最 低 程 度 上

弥补受损害部分所对应的生态功能”。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课题组：《检 视 与 回 归：适 用 替 代 性 修 复 的 要 素》，《人 民 司

法》，２０２１年第３１期。



很简略，只在判决结论中将被告购买碳汇的行为认定为其进行了生态环境破坏的替代性修复，进而

作为量刑情节以作出轻缓化处罚。只有被告支付的购买碳汇金使用于种植碳汇林新增碳汇，才会服

务于实现 “双碳”目标，契合 “认购碳汇”作为替代性修复方式的内在机制 需 求。然 而，当 前 的

“认购碳汇”案件判决书并未明确认购碳汇金的去向与用途，也就使得无从评判判决的 “认购碳汇”
的金额是否能真正实现替代性修复提出的等量修复的内在要求。

（二）“认购碳汇”司法适用的规范路径

当前的环境司法案件适用 “认购碳汇”责任方式存在着诸多弊端，难以彰显其对于实现 “双碳”
目标的意义，司法适用 “认购碳汇”这种新型替代性修复方式，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规范：

１．构建 “认购碳汇”与增加碳汇的关联。 “认购碳汇”与 “双碳”目标存在内在关 联，因 为

“认购碳汇”是契合 “双碳”理念的一种替代性修复方式，实现 “双碳”目标政策体系的全面推进，
为作为一种替代性修复方式的 “认购碳汇”的实施提供了空间与基础。然而，“认购碳汇”是一种

具体的替代性修复方式， “双碳”目标具有整体性特征和结果导向，其 蕴 含 有 “减 污－降 碳－增 汇”
的多重面向，这要求 “认购碳汇”在实现整体的 “双碳”目标时，必须找准契合点。环境司法在处

理不同性质与类型的涉碳纠纷时，服务保障 “双碳”目标的重点与路径有异。“认购碳汇”这种替

代性修复方式实现 “双碳”目标的最可行路径是增加碳汇。从司法实践看，在１８个 “认 购 碳 汇”
案件中，被告实施的盗伐滥伐林木等行为均导致了森林生态环境损害和森林碳汇功能损失。被告均

以 “认购碳汇”、缴纳 碳 汇 认 购 金 的 方 式 履 行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责 任，这 种 责 任 方 式 的 实 施 对 于 实 现

“双碳”目标的意义在于增加森林碳汇。之所以 “认购碳汇”是替代性修复，首先是因为这些案件

都是异位修复，即用于种植碳汇林，而不是原位直接修复其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其次是直接缴纳

碳汇认购金。基于此，从替代性修复的法理及实现 “双碳”目标的综合需求来看，这 类 “认 购 碳

汇”案件都应当在判决书中明确被告人损害森林生态环境行为导致的碳汇功能损害，明确要求被告

缴纳的认购碳汇金使用于碳汇林种植及其以增加碳汇的方式来实现对生态环境功能的修复。

２．明确 “认购碳汇”司法适用的条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２０２０年）《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管理规定》（２０２２年）等将生态环境修复划分为直接修复和替代性修复，并且确立了二者适

用的位序，即应首先适用直接修复，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１部分：总纲》（ＧＢ／Ｔ　３９７９１．１—２０２０）又进一步具

体规定了直接修复及多种替代性修复模式的优先位序选择策略。综合这些规定，“认购碳汇”司法

适用的条件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在生态环境损害案件中，首先应当去考察与评估能否进行直

接修复方式，即在受损区域原位恢复与受损生态环境基线同等类型和质量的生态服务功能，如果不

可行，再考虑替代性修复方案；第二，在替代性修复模式中，应当优先选择能够直接实现生态环境

及其服务功能等量恢复的替代性修复方式，典型如异地补植、增殖放流等替代性修复方式；第三，
只有当上述替代性修复方式不可行或者不经济时，方可以选择 “认购碳汇”的修复方式。

３．厘清 “认购碳汇”司法适用的范畴。包括三个层面内容：（１）在适用领域层面，从目前的

规则供给和现实基础看，“认购碳汇”的司法适用，最少争议和最有现实基础的领域是适用于森林

生态环境修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森 林 资源民事 纠 纷 案 件适 用 法律 若干 问题的 解释》（法释

〔２０２２〕１６号）为认购林业碳汇替代履行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包括了修复责任）提供了依

据①。当然，随着规则继续完善和实践持续探索，作为其他类型碳汇载体的生态环境遭受损害时，

—８２—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 题 的 解 释》（法 释 〔２０２２〕１６号）第２０条：“当

事人请求以认购经核证的林业碳汇方式替代履行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意见、

不同责任方式的合理性等因素，依法予以准许。”



也可以参照 “认购碳汇”在替代性修复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中的实施机制。 （２）在救济对象层

面，当前的 “认购碳汇”案件中，如果从替代性修复的机制机理角度将 “认购碳汇”等同于被告对

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林木毁损）的替代性修复，则被告人认购碳汇金普遍偏低，远低于异地补植

（种植碳汇林）所需要的费用，这也是 “认购碳汇”这种替代性修复方式在当前司法适用中遭受质

疑的重要原因。前述的１８个 “认购碳汇”案件中，由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判决的唯一一件同

时由被告人对被毁林山场进行复绿补种，并以购买碳汇的方式进行了生态破坏的替代性修复的案

件，可以提供一些启发。在该案件中，被告人砍伐毁坏林木５０９株、折立木蓄积量２８．４９５　５立方

米，之后对毁林山场进行了苗木补种复绿，种植杉木１　６００余株，这是对损害的生态环境进行直接

修复的行为。与此同时，被告人自愿认购了顺昌县 “一元碳汇”公益项目计１５　０００元的碳汇，以

替代性修复被其破坏的生态环境。在直接修复与 “认购碳汇”并行实施的背景下，被告人 “认购碳

汇”这种替代性修复就不是对其他造成的全部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而是对 “期间损害”的修复。
笔者认为，将 “认购碳汇”定位为对生态环境的 “期间损害”（自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到恢复至基线

期间，生态系统提供服务功能的丧失或减少）的替代性修复，契合生态环境修复法理，也符合现实

情况，应当作为 “认购碳汇”适用的重点对象。（３）在 “异位”“异质”修复的范围选择上，若如

前述主张，当 “认购碳汇”金额用于增加碳汇时，以增加同一类型的环境要素为最优选择 （比如针

对林木毁损而种植林木），即使不能用于增加同一环境要素，也要尽量选择能产生同等质量的等量

环境要素与生态服务功能予以修复。“异位”修复行为实施时，应当选择同一生态功能区域。

４．载明 “认购碳汇”替代性修复的方案。司法机关在环境司法实践中创设 “认购碳汇”初衷

是丰富替代性修复方式，更好地实现生态环境修复。因此，“认购碳汇”的规则与机制必须以服务

于生态环境修复为目标。虽然该方式以缴纳认购碳汇金为外显形式，但不能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行为

人缴纳了资金之后便完成了 “认购碳汇”替代性修复工作。属于该替代性修复方式应有的机制构成

是：第一，如果在只适用 “认购碳汇”这一种替代性修复方式的情况下，行为人缴纳的认购碳汇金

足以实现对其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现状与功能的修复，如果在并用直接修复或异地补植等其他替代性

修复方式的情况下，该笔资金应能修复生态环境的 “期间损害”；第二，该笔资金是否真正地完全

以植树造林、恢复植被等方式以增加碳库和碳汇。基于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行为人 “认购碳汇”
均通过缴纳一笔碳汇认购金的方式来履行，这笔资金是否真正用于补种碳汇林，是决定 “认购碳

汇”能否作为一种替代性修复方式的关键因素之一。基于此，笔者建议有两种方案规范构建 “认购

碳汇”替代性修复责任机制：（１）制度化路径，未来在完善生态环境修复制度体系立法中，若明确

规定直接修复、替代性修复的责任方式及 实 施 机 制，建 议 可 以 明 确 各 类 替 代 性 修 复 方 式 的 实 施 方

案，各地法院在判决替代性修复责任方式时可以援引适用； （２）过渡性方案，即在当前尚未针对

“认购碳汇”等替代性修复方式进行制度建构的背景下，建议在完善 “认购碳汇”司法适用时，法

院在判决书中载明以下内容：第一，明确列明预期替代性修复的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生态功能的损

害，以及作为生态服务功能的组成部分 “碳汇功能”的损害及其计算标准，以实现对生态环境及其

服务功能或 “期间损害”的完全修复；第二，在判决书中明确地列明认购碳汇金的使用去向和具体

使用方案。

五、结　语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实现 “双碳”目标需要经济社会多个领域综合

施策、协同推进，包括从法律制定到实施等环节提供完善的法治保障。近两年来，我国环境司法实

践中创新了 “认购碳汇”这种替代性生态环境修复方式，被视为是司法服务 “双碳”目标的保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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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在多地推广适用。从外观上看，“认购碳汇”与 “双碳”目标有概括性关联，但能否作为一种

服务 “双碳”目标的司法保障机制，关键在于 “认购碳汇”这一新型责任方式能否在实现替代性修

复的过程中，契合 “双碳”目标提出的增加碳汇面向的需求。检视与剖析 “认购碳汇”的 司 法 实

践，“认购碳汇”的设计与实施在生态环境修复策略的位序选择、生态环境修复的核心目标彰显等

方面存在不足，尚不能完全契合替代性修复的规则要求与内在法理，也同时难以有效实现增加碳汇

的制度效果。为了更好发挥 “认购碳汇”的替代性修复的机制效果，亟待构建 “认购碳汇”与增加

碳汇的关联，明确界定 “认购碳汇”司法适用的条件，厘清 “认购碳汇”司法适用范畴，载明 “认

购碳汇”替代性修复的方案，规范 “认购碳汇”的司法适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国 “双碳”目

标实现过程中碳汇市场交易机制的体系化建设，也是 “认购碳汇”真正地全面适用、实现替代性修

复的必不可少的政策环境和外部条件，而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亟待后续拓展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
［２］习近平．坚定 信 心 共 克 时 艰 共 建 更 加 美 好 的 世 界———在 第 七 十 六 届 联 合 国 大 会 一 般 性 辩 论 上 的 讲 话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１日）［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０９－２２（０２）．
［３］张璐，龚乾厅．“双碳”背景下我国能源消费战略推进的路径选择［Ｊ］．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２）．

［４］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Ｊ］．中国法学，２０１４（４）．
［５］吴鸣．找到准绳的生态核心———福建绿色金融司法实践的启示［Ｎ］．福建日报，２０２２－０５－１９（０３）．
［６］冯宗宪．基于碳中和的碳达峰目标设立和行动［Ｊ］．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１（９）．
［７］胡鞍钢．中国实现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目标及主要途径［Ｊ］．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３）．
［８］杨博文．习近平新发展理念下碳 达 峰、碳 中 和 目 标 战 略 实 现 的 系 统 思 维、经 济 理 路 与 科 学 路 径［Ｊ］．经 济 学

家，２０２１（９）．
［９］于文轩，胡泽弘．“双碳”目标下的法律政策协同与法制因应———基于法政策学的视角［Ｊ］．中 国 人 口·资 源

与环境，２０２２（４）．
［１０］孙佑海，王甜甜．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策略研究［Ｊ］．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１）．
［１１］於世为，孙亚方，胡星．“双碳”目标下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完善研究［Ｊ］．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２（４）．
［１２］刘超．中国环境法治现代化新道路［Ｎ］．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２－０４－２９（０６）．
［１３］徐以祥，刘继琛．论碳达峰碳中和的法律制度构建［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３）．
［１４］张忠民，王雅琪，冀鹏飞．“双碳”目标的法治回应论纲———以环境司法为中心［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２２（４）．
［１５］刘超．环境修复审视下我国环境法律 责 任 形 式 之 利 弊 检 讨———基 于 条 文 解 析 与 判 例 研 读［Ｊ］．中 国 地 质 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２）．
［１６］吕忠梅，窦海阳．以“生态恢复论”重构环境侵权救济体系［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２）．
［１７］吕忠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辨析［Ｊ］．法学论坛，２０１７（３）．
［１８］刘超．论“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制度展开［Ｊ］．法律科学，２０１８（６）．
［１９］刘超．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空间法律制度的构建［Ｊ］．法学论坛，２０２２（２）．
［２０］吕忠梅，窦海阳．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实证解析［Ｊ］．法学研究，２０１７（３）．
［２１］刘超．自然保护地空间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规则构造［Ｊ］．思想战线，２０２２（４）．
［２２］王小钢．生态环境修复和替代性修复的概念辨正———基于生态环境恢复的目标［Ｊ］．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１）．

—０３—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３］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 组．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 总 则 编 理 解 与 适 用（下）［Ｍ］．北 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０．
［２４］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课题组．检视与回归：适用替代性修复的要素［Ｊ］．人民司法，２０２１（３１）．
［２５］林旭霞．林业碳汇权利客体研究［Ｊ］．中国法学，２０１３（２）．
［２６］吕忠梅，等．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２０２０年）［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ａｔｈ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Ｄｕ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Ｇｏａｌｓ

ＬＩＵ　Ｃｈ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ｉｓ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ｄ　ａｓ　ａ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ｗｈｅｔｈｅｒ“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ｃａｎ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ｄｕ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ｇｏａｌｓ”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ｇｒｏｗｔｈ．“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ｓｕｂ－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ｍｕｓｔ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ａｎ－
ｎｏｔ　ｂｅ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ｕ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ｏ　ｄｅ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ｕ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ｇｏａｌ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　ｔｈｅ　ｊｕ－
ｄｉｃ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ｉｔ，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ｕ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ｇｏａｌ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　ｒｅｍｅｄｉａ－
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周振新）

—１３—

刘　超：“双碳”目标下 “认购碳汇”司法适用的规范路径


